
阿尔山市天池镇“12·12”一般溺水事故
调查报告

2024 年 12 月 30 日，市应急管理局接到张万才（死者哥哥）

反映，2024 年 12 月 12 日，在一处采冰作业现场发生了一起人

员落水溺亡事故。接到反映后，市应急管理局立即向市政府进行

了报告，并按照市政府部署对反映线索进行了核查。经调查，2024

年 12 月 12 日 9 时 43 分，刘杰雇佣人员在位于阿尔山市天池镇

物流园区沿口岸方向 3 公里路西约 5 公里处进行采冰作业，作业

人员张万福驾驶装载机（铲车）在冰面进行推雪过程中冰层破裂，

导致张万福与所驾驶铲车一同坠入冰下，造成张万福溺水死亡，

此次事故涉嫌生产安全事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阿尔山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市委常

委、市政府副市长杨宝田为组长，市政府副市长赵鹏启（现调整

为政府副市长李鹏），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志强，世

界地质公园管理局局长、市住建局局长王海军（现调整为市委常

委、市政府副市长焦大安）为常务副组长，由市应急管理局、市

自然资源局、农牧水利和科技局、市公安局，人社局、总工会、

纪委监委、检察院及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阿尔山分局为成员的事

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深入调查取证、查阅资料、



询问有关人员，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

责任，提出了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及事故防

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乌兰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乌市文旅

公司）所属“巴彦查干山冰雪节”项目中拟在巴彦查干山景区内

搭建冰雕、冰滑梯等冰雪娱乐设施，该项目由拜泉县坤瑞冰雪园

林艺术世界有限公司承揽，承揽项目包括冰雪嘉年华的冰雕、冰

滑梯搭建、天然冰提供等。

2024 年 11 月 21 日，乌市文旅公司主要负责人任建飞主持

召开“巴彦查干山冰雪节”项目筹备会议，针对乌兰浩特市周边

冰层厚度达不到使用需要，拜泉县坤瑞冰雪园林艺术世界有限公

司无法提供天然冰的问题，经会议研究决定，由乌市文旅公司在

阿尔山地区寻找冰源。

2024 年 12 月 8 日，乌市文旅公司主要负责人任建飞通过朋

友介绍找到刘杰（个体），双方口头商定，由刘杰组织人员在阿

尔山地区为乌市文旅公司进行采冰，乌市文旅公司以 130 元每立

方米的价格支付刘杰采冰费用，其中乌市文旅公司负责冰块运输

及运输产生的费用。

12 月 9 日，刘杰联系采冰人员（包括油锯手、力工、司机）

以及机械设备（运载人员车辆、铲车、吊车），在位于阿尔山市

天池镇物流园区沿口岸方向3公里路西约5公里的一处闲置沙坑



开始采冰作业，直至 12 月 12 日上午发生事故后停止作业。

12 月 11 日，刘杰电话联系于宝峰（事故铲车车主）雇佣其

铲车在采冰现场进行推雪作业，当天，于宝峰联系张万福，约定

以每天 300 元的价格雇佣张万福驾驶于宝峰铲车去刘杰采冰现

场进行冰面推雪作业。

12 月 12 日上午 8 点 20 分左右，张万福按照前一天和于宝

峰的约定，驾驶铲车到采冰现场，并按照刘杰的安排驾驶铲车在

冰面进行推雪作业，事故地点冰面厚度约 20 厘米，水深约 5 米。

二、事故有关单位（人员）基本情况

（一）乌兰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乌兰浩特市

国有资产运营中心所属企业，成立于 2017 年，公司注册地为兴

安盟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天骄神俊项目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2201MA0NKBJM8K,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任建飞，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组织

体育表演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育竞赛组织;体育赛事

策划;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

开发经营;食品销售。

（二）刘杰。男，46 岁，身份证号：1522************，

身份证地址：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新城街 1 委 2 组 18 号，个

体工商户，注册营业执照 1 个，为阿尔山市映林村农家院，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152202MA0N9YYU1F,成立日期，2012 年，经营

范围包含许可经营项目：中餐、酒水、非酒精饮料、服务。

三、事故车辆基本情况

车辆信息：山东鲁宇 942 型装载机（铲车），2023 年购置，

自用。

四、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发位置

▲事故发生地位于阿尔山市天池镇物流园区沿口岸方向 3 公里

路西约 5 公里(采冰现场

车主信息：于宝峰，男，身份证号：1522************，

个体，家庭住址：阿尔山市天池镇蔬菜园区 15 号大棚。

)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4 年 12 月 12 日早上 8 点 40 分左右，刘杰安排张万福

驾驶铲车在冰面进行推雪作业，随后刘杰离开作业现场（开

车到天池花园购买工具），9 时 43 分，现场作业的其他人员听到

异常响声后，发现张万福和其驾驶的铲车一同坠入冰下，现场人



员立即使用拖钩、绳索试图将张万福打捞上来，尝试几次后均未

成功。事故发生后刘杰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将事故情况向任建飞进

行了报告。

（三）应急救援处置

事故发生后，现场作业人员电话告知刘杰推雪作业的铲车掉

水里了，刘杰开车回到采冰现场，并拨打了 119、110 电话报警，

11 时左右，刘杰联系省外水下专业救护队，于 12 月 13 日 15 时，

救援人员将张万福打捞出水。

（二）直接经济损失

直接经济损失约 150 万元。

六、事故发生原因和性质认定

（一）直接原因

张万福，忽视作业地点临水危险，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驾

驶铲车在冰面进行推雪作业，导致在冰面推雪过程中铲车坠入水

下，造成自身溺水死亡

五、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死亡人员基本情况

死者：张万福，性别：男，出生日期：1979 年 8 月 3 日，

身份证号码：1522************，住址：阿尔山市林海街道棚

户区 15 号楼 4 单元 203 室，系事故装载机（铲车）司机，尸检

报告显示死亡原因系溺水窒息死亡。

。

（二）间接原因



1.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未审验刘

杰（个体）取冰资质，未与采冰方签订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未

对采冰方进行安全管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2.刘杰，不具备采冰相关资质，对采冰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

未对采冰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作业现场未配备专（兼）

职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危险作业过程中未明确现场监护人员，未

督促采冰作业人员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救生衣），作业现场

安全管理混乱。

3.铲车车主于宝峰，未对铲车司机（张万福）进行安全教育

培训，未告知其冰面推雪作业存在的安全风险。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12·12”事故为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七、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事故单位的处理意见

（一）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未审验采

冰方资质和操作资格，将采冰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个人，未与项目承包方签订合同和安全协议，对事故负有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 95 项生产

经营单位对一般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有关规定，建议由阿尔山市

应急管理局给予该公司处人民币陆拾万元（600000.00 元）罚款

的行政处罚。



2.刘杰（个体），未取得有关许可手续擅自组织开展采冰活

动，对采冰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负有责任。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

定，参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 95 项生产经营单

位对一般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有关规定，建议由阿尔山市应急管

理局给予刘杰处以人民币陆拾万元（600000.00 元）罚款的行政

处罚。

（二）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任建飞，男，1979 年出生，乌兰浩特市文化旅游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法人，主持公司全面工作。未履行企业主要负责人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阿尔山

市应急管理局给予任建飞处以上一年年收入 40%罚款的行政处罚。

2.于宝峰，男，1976 年出生，事故装载机（铲车）车主，

违反装载机（铲车）十不准原则，安排司机张万福在危险区域（有

坠入风险的冰面）作业，且未对铲车司机（张万福）进行安全教

育培训。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建议由阿尔山市应急管理局给予于宝峰处叁万元（30000.00）罚

款的行政处罚。

3.张万福，男，1979 年出生，忽视作业地点临水危险，在

未确认安全的情况下驾驶铲车在冰面进行推雪作业，导致在作业

过程中与所驾驶铲车一同坠入水下，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



免于追究责任。

八、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事故单位要认真总结和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立

即组织开展一次全面安全生产检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杜绝同

类事故和其他事故发生。

（二）事故单位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完

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各工种操作规程，

进一步加强对各个生产环节的安全管理。

（三）事故单位要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加强对

外包生产经营项目的安全管理，严格审验施工方企业和人员资质

和作业资格，确保生产经营行为合规合法。

（四）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采冰活动的监管机制，

加强打非治违力度，要与有关单位联合，加强重点地区巡查检查，

及时发现非法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取缔。

（五）有关部门要全面排查本地区废弃、闲置沙坑底数，加

强整治力度，进一步推动回填恢复工作。


